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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供水供电公用事业，是城镇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

障，直接关系社会公众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提高市民

对水电价格政策的理解，消除市民对水电价格政策的误读，聚

焦解决房东、租客等用水用电主体对水电价格相关政策“不知

晓”“不熟悉”等问题，编制本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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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民阶梯电价的分档标准和计算电费方式有哪些？

答：根据原广东省物价局《关于我省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有关问题的

通知》（粤价〔2012〕135 号）规定，从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我省实施居民阶

梯电价，每户每月阶梯电价电量分档划分为夏季标准和非夏季标准。每个标准的

计算区间分为三个档次。执行居民阶梯电价总电费＝第一档电费+第二档电费+

第三档电费。居民阶梯分夏季和非夏季标准： 夏季标准（5-10 月）：第一档电

量：每户每月 0－260 度，电价不作调整；第二档电量：每户每月 261－600 度，

电价每度加价 0.05 元；第三档电量：每户每月 601 度及以上，电价每度加价 0.30

元。 非夏季标准（1-4 月、11-12 月）：第一档电量：每户每月 0－200 度，电

价不作调整；第二档电量：每户每月 201－400 度，电价每度加价 0.05 元；第三

档电量：每户每月 401 度及以上，电价每度加价 0.30 元。

特别注意的是，办理一户多人口阶梯电价的，仅第一档电量区间增加 100

度。第二、三档电量基数顺延 100 度，区间电量不增加。

2.什么是居民合表电价，可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客户判定标准有哪些？

答:合表电价是在居民阶梯第一档电价基础上提高 0.037 元/千瓦时，不再区

分用电量档次进行计算电费。合表电费计算公式：合表电费=总用电量×合表电

价。

合表用户有两种类型，分别是：合表居民用户和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

包括： ①未抄表到户的统建住宅（包括商品房和机关企事业单位自建住宅、政

府公租房）； ②住宅小区中执行居民电价的公共用电（如公共照明、电梯等）；

③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如学校、集体宿舍等）。 ④符合 7 人及以上居

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条件并选择执行合表电价的居民用户。 ⑤对于

城乡居民自建多、高层住宅的居民用户，可向我公司提出申请，经我公司核实认

定后，按照合表居民用户电价政策计收电费。 认定标准为：城乡居民自建多、

高层房屋应具备单元式住宅结构，且每个单元具有永久性隔断墙面。

（备注：单元式住宅结构是指在多层、高层楼房中的一种住宅建筑形式。通

常每层楼面只有一个楼梯，住户由楼梯平台直接进入分户门或有其他辅助证明存

在两个及以上的用电户，辅助证明以现场核实认定为准。）

3.自建房 5 层居民阶梯电价很贵，有什么降低用电成本的方法？

答：对于城乡居民自建多、高层住宅的居民用户，可向我公司提出申请，经

我公司核实认定后，按照合表居民用户电价政策计收电费。 认定标准为：城乡

居民自建多、高层房屋应具备单元式住宅结构，且每个单元具有永久性隔断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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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单元式住宅结构是指在多层、高层楼房中的一种住宅建筑形式。通

常每层楼面只有一个楼梯，住户由楼梯平台直接进入分户门或有其他辅助证明存

在两个及以上的用电户，辅助证明以现场核实认定为准。）

4.居民用电可以选择分时计费吗？

答：居民用户在实行居民阶梯电价的同时，可自主选择是否执行峰谷电价政

策。峰段、平段、谷段的电价比价（不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为 1.7：1：0.38；

峰平谷时段为：

高峰时段（10:00—12:00；14:00—19:00）；

平时段（8:00—10:00；12:00—14:00；19:00—24:00）

低谷时段（0:00—8:00）。

对于选择峰谷分时电价的一户一表用户，同时执行峰谷电价和阶梯电价，按

“先分时后阶梯”的方式计算电费。其峰谷分时计量表计由电网企业免费安装，

用户选择实施后的一年内不得变更。

5.什么是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优惠政策？

答：为适当减轻多人口家庭的电费负担，广东省自 2021 年 6 月 1日起实施

了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优惠政策。同一住址共同生活累计人数满 5 人及

以上的居民用户可申请每户每月第一、二、三档分别增加 100 千瓦时的阶梯电量

基数。累计人数满 7 人及以上就多了一种选择，可选择执行居民合表电价，选定

后一年内不得变更为另一种方式。申报成功的次月起执行，有效期原则上不超过

两年，居民用户到期前应及时办理续期。

比如具有广州户口的三口之家，如果外地老家的父母过来一起住，便可按 5

人标准，提供原户口簿、出生证等佐证直系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可申请办理该

优惠政策。

6.“一户多人口”阶梯电量基数有什么变化？

答：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有关事

项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21〕826 号）规定，“一户家庭人口满 5 人及以

上可申请每户每月第一、二、三档分别增加 100 千瓦时阶梯电量基数”。 即增

加后夏季标准第一档电量为 0-360 千瓦时，第二档电量为 361-700 千瓦时，第三

档电量为 701 千瓦时及以上；非夏季标准第一档电量为 0-300 千瓦时，第二档电

量为 301-500 千瓦时，第三档电量为 501 千瓦时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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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何申办“一户多人口”优惠政策？有多套房产，是否多个地址都可以申办？

答：目前有两种渠道办理，渠道一是下载最新版“南网在线”APP，申办入

口为：【一户多人口】- 【开始办理】-【选择绑定户号】-【添加居住人信息】。

渠道二是登录“南网在线”微信小程序，申办入口为：点击【一户多人口轮播图】

-【点击办理】-【添加居住人信息】。

用户提交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可获知审核结果。需要提醒的是，非本市户籍，

要先办理广州市居住证，凭居住证申请办理该优惠政策。广东省范围内，一个有

效身份证只能在一个用电地址享受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

8.转供电用户收费标准是什么？

答：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

关事项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8〕375 号，进一步开展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

环节收费工作，转供电用户的电价按照政府规定销售电价执行。2023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的《广州市供用电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违反国家电价政策加价或者变相加价收取电费”。转供电用户可以通过“南网在

线”APP、“南网在线”微信服务号/小程序、南网在线等渠道查询电价。

9.转供电主体是否需公示电费收费情况?

答：依据《广州市供用电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商品交易市场、商业综

合体、商业办公用房、产业园区等既有用户在其用电区域内向终端用电人供电的，

应当及时向终端用电人公示电费收缴明细。各电费收费主体应积极将电费收费标

准纳入物业租赁合同，做好明码标价和信息公示。

10.二手房东称用电需跟村内的经济发展合作公司购买，导致实际用电和管理费

缴纳总额达到 1.25 元/度，因此房东通过其他名目的收费维持收益，该情况如何

处理？

答：对于所属经济合作发展公司的变压器后用电为居民用电的，供电局均会

按照居民合表电价向经济合作发展公司收取电费。同时，根据《广州市供用电条

例》要求，经济合作发展公司向终端用电人收取的电费不得高于自身与电网企业

结算的与终端用户的相关电费。如遇到该情况，可拨打 12345、123315 热线进行

反映。

11.出租屋涉及公共用电设施的运行维护费是否可以算入电费收取？

答：对于公共部位、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的运行维护费用，通过物业费、押

金或公共收益解决。不得将该类设备维护费用算入电费电价中收取，如遇到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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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可拨打 12345、123315 热线进行反映。

12.目前广州市番禺区（除小谷围街外）居民生活用水的收费标准是什么？

13.家里用水人口较多，每阶梯的水量基数可以增加吗

答：目前，广州市番禺区（除小谷围街外）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

价。第一阶梯（每户每月用水量 26 立方米及以下）自来水按 1.75元/立方米计收

，污水处理费按0.95 元/立方米计收；第二阶梯（每户每月用水量 27-34 立方米

，含 34 立方米）自来水按 2.63元/立方米计收，污水处理费按 1.43 元/立方米计

收；第三阶梯（每户每月用水量 34立方米以上）自来水按5 . 2 5元/立方米计收，污

水处理费按 2.85 元/立方米计收。

？

答：可以。用水人口为 4人及以下的家庭，按照每户每月 26 立方米及以下、

27-34 立方米、34 立方米以上三阶梯水量标准实施阶梯式计量水价。用水人口超

过 4 人的，可办理用水人口申报手续，每增加一人，每户每月第一级水量基数上

限增加 6 立方米，每户每月第二级水量基数上、下限相应增加 6 立方米。

如家里 6口人用水，办理申报手续后，第一阶梯水量变为 38 立方米及以

下，第二阶梯用水量为 39-46 立方米（含 46 立方米）,第三阶梯为 46 立方米以

上部分。

14.困难群众用水有什么优惠政策？

答：具有本市户籍，持区县级民政局《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广州市城

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证》的居民，可享受

优惠水价。

即每人每月平均用水量在 7 立方米及以下的，按每立方米 0.7 元计收，超出

部分按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第一阶梯水价计收。

15.水价能私自定价的吗？

答：不能。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实行政府定价，经营者应严格执行政府定价及

相关价格政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加价或者变相加价收费。

16.我是房东，租户分表水量之和小于总表读数，能否加价收费？

答：不能。出租人应严格按照政府定价向租户收取用水费，相关共用设施用

水及损耗通过物业费、租金等方式协商解决，不得在用水单价中加价销售给租户，

提高用户水价标准，扰乱价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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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需要。出租人向租户收取用水电费用，应提供相关收据或者发票，收据

或者发票上应当载明使用数量和价格。

18.如果非抄表到户的城中村租户怀疑分表计费不准确，怀疑水费多计多收应该

如何处理？

答：非抄表到户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未进行改造的城中村由村总表供水，村

内每户设分表计费；二是已完成改造的城中村实行抄表到楼，楼内每户设分表计

费。这两种情况的分表水费及分摊费用均由村委或房东收取，因此水费问题实为

用户与村委或房东的意见矛盾，需要与村委或房东沟通处理。建议必要时可委托

第三方对计费水表进行检验，参考验表结果协商收费。

19.公共部位、共用设施等用水费用如何收取？

答：公共部位、共用设施等用水应当计量，相应水费应当通过收取的物业费、

租金或公共收益等解决，并建立健全费用分摊相关信息公示制度。无物业服务单

位或者缴费主体的住宅项目配建的消防、环卫等公共用水量由全体业主承担。

20.为什么宅基地用户无法实现自来水抄表到户？

清清楚楚收费、明明白白付费，以公开促公正、增公信

答：宅基地的所有权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属集体所有的土地性质不符合政

策要求的独立产权，因此无法实现抄表到户。改造后的城中村按抄表到楼原则实

施。对于具有独立产权的单元住宅力争实现“一户一表，抄表到户”。

，

规范居民生活用水、用电价格行为，一起靠大家！

17.房东在收取水电费后需向租户提供发票或收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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